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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通过广播电台网络媒体向广大司乘宣传解读收费公路政策法规及广大司乘关心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收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从源头上化解争议。
二、服务内容
（一）宣传视频制作
1.根据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发布投放需要，宣传视频内容严格按照采购人指定范围完成，视频分次剪辑制作，每条不低于1分钟，累计不少于7条，宣传视频应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且不乏新意；
2.项目供应商对收费公路相关政策有准确认知理解能力并能快速提供宣传视频制作创意思路；
3.项目供应商能够全力配合视频制作需要，保证制作的宣传视频质效合格。
（二）广播投放
1.根据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发布投放需要，本项目广播宣传共计8期，每期不少于40分钟；
2.项目供应商具有市级及以上广播电台广告代理授权书；
3.项目供应商对收费公路相关政策有准确认知理解能力并能快速提供广播发布内容思路；
4.项目供应商能够严格按照宣传内容推选相关受众广、覆盖强、公信力强、频段在全省范围均可收听的频率和栏目并完成广播宣传，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收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
三、服务要求
（一）服务时间及地点
本项目服务时间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至2026年11月30日。
服务地点：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
（二）项目人员管理要求
为了避免在项目执行的各个环节出现偏差，必须设置统一标准的权责分工，以保证访问项目能正确实施，避免出现人为错误，提高工作效率。
项目准备和实施期间安排项目总协调1人；项目经理1人；制片人1人；摄像师2人，剪辑师/后期2人；文案策划1人。
（三）履约验收要求
项目履约验收主体为采购人，验收工作流程为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30日内，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工作。本项目为一次性验收，采购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履约验收。
（四）保密要求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收集、产生的所有与本项目相关的文档、资料，包括文字、图片、表格、数字等各种形式的所属权均归属省中心，供应商必须对所涉及的内容保密。
四、验收标准
1.提供完整有效的宣传视频源文件和音频监播文件；
2.供应商提供最终完播报告(加盖公章)及宣传视频著作权移交声明(加盖公章);
3.供应商提供音频发布所在栏目的节目播报表(需加盖播报电台公章)。

